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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激勵學習安心就學作業要點 
 

107年5月23日106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9月19日10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24日107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2月20日107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9月16日109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10日109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7月20日110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28日111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

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相關規定，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激勵學習安心就學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為落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之精神，本要點主要結合各類正式與非正式的學

習，提供學生補助經費，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得以同時兼顧

課業與生活所需，促進社會階層垂直流動。 

三、補助對象 

本校學生具本國籍(不含境外生、碩士生與在職專班)且符合以下身份者，其中(一)~(五)須獲

得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第(七)項須申請通過本校緊急紓困助學金實施要點補助，及第(九)

項經由校內相關審核機制通過者。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 

(六)獲得當學年度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 

(八)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九)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四、補助項目及成效檢核 

(一)課業學習-多元學習助學金 

1.補助金額：每人每月補助10,000元。 

2.申請條件： 

(1)前學期所修課程平均出席率達80%以上者。 

(2)新生入學後自第二學期起即可申請；自本校五專畢業後入學本校二技或轉至本校四

技的新生可於第一學期提出申請。 

3.申請流程： 

(1)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公告報名資訊，由符合補助資格之學生自行報名。 

(2)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將依學生前一學期所修課程平均出席率及所修課程

平均成績排序後，公告錄取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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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核機制： 

(1)每月選擇參與至少10小時校內舉辦之多元學習課程，課程時數採累計制，該月超過

時數可延用至下個月。 

(2)自行規畫課後15小時自主學習，每月截止日前將自主學習成效表交由班導師核章，

並送至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審核。 

(3)凡學生獲得此助學金達兩學期以上，需於第二次獲補助之學期內取得專業、資訊相

關證照或參加校內自主學習表現任務獲獎，並於自主學習成效表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如未完成前述條件者，後續申請時將列入備取資格。 

(二)課業學習-語文學習助學金 

1.補助金額：參與校內語文相關輔導補救課程，每人每學期補助5,000元。 

2.申請條件：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3.申請流程：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公告報名資訊，由符合補助資格之學生自行

報名。 

4.檢核機制： 

(1)當學期參與校內語文輔導相關課程出席率達80%以上。 

(2)每月1日前須繳交前一個月課業學習手冊，經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審核通

過。 

(三)證照學習-證照學習獎勵金 

1.補助金額：每人每學期限申請一次獎勵金，依證照等級丙級、乙級、甲級核發獎勵金，

上限分別為500元、1,500元、2,500元。 

2.申請條件： 

(1)參加校內開設之證照相關輔導課程。 

(2)於當學年度取得考試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其他政府機關所核發

之相關證照。 

3.申請流程：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公告報名資訊，由符合補助資格之學生自行

報名。 

4.檢核機制：各項考試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其他政府機關所核發之

相關證照證明，並依教務處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證照獎勵類別表，核發

對應級別證照獎勵金。 

(四)就業展現-就業面試助學金 

1.補助金額：每名每次補助500元。 

2.申請條件：參與就業博覽會、職涯輔導課程及就業促進活動並完成就業面試者。 

3.申請流程：於活動日結束隔日起一個月內檢附就業面試機構核章之證明文件，經學務

處職涯發展中心審查通過。 

4.檢核機制：就業面試機構核章之證明文件，經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審核通過。 

(五)團體共讀學習-深根原鄉共讀學習助學金 

1.補助金額：每人一個月共讀學習時數至少30小時，該月補助6,000元；主辦單位因補助

時程因素而調整共讀學習為半個月時，則共讀學習時數至少15小時，該月

補助3,000元。 

2.申請條件： 

(1)原住民學生。 

(2)前一學期平均成績低於65分者優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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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流程： 

(1)每月1日至10日至學務處原住民族資源中心領取當月之共讀學習手冊。 

(2)所有願意參加團體共讀學習之原住民學生填寫需求支援補助科目，以協助媒合學伴。 

4.檢核機制： 

(1)於每月底繳交共讀學習手冊，經學務處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審查通過。 

(2)於團體共讀學習時段參與且簽到退，並填寫當次學習紀錄。 

(3)共讀學習結束後，由主辦單位於共讀學習手冊上核章。 

(4)未完成團體共讀學習時數者，或逾期繳交共讀學習手冊者，視同放棄，不予核發助

學金。 

(5)於當學年度至少需考取一張證照。 

(6)未完成當學年度證照考取之學生，於下學年度報名時將列入備取資格。 

(六)團體共讀學習-向日葵家族共讀學習助學金 

1.補助金額：每人一個月共讀學習時數至少30小時，該月補助6,000元；主辦單位因補助

時程因素而調整共讀學習為半個月時，則共讀學習時數至少15小時，該月

補助3,000元。 

2.申請條件： 

(1)向日葵家族學生。 

(2)前一學期平均成績低於65分者優先參加。 

3.申請流程： 

(1)每月1日至10日至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領取當月之共讀學習手冊。 

(2)所有願意參與團體共讀學習之向日葵家族學生填寫需求支援輔助科目，以協助媒合

學伴。 

4.檢核機制： 

(1)於每月底繳交共讀學習手冊，經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審查通過。 

(2)於團體共讀學習時段參與且簽到退，並填寫當次學習紀錄。 

(3)共讀學習結束後，由主辦單位於共讀學習手冊上核章。 

(4)未完成團體共讀學習時數者，或逾期繳交共讀學習手冊者，視同放棄，不予核發助

學金。 

五、每學期補助名額及核發月份依教育部補助計畫預算調整實施。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